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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依據：調(補)課準則 
 
 
 
 

否 
 

否 
 
 
 
 
 
 

課程異 

動申請 

 
 
 
 
 
申請人填寫「課 
程變動申請單」 
 
異動前一週 

 
 
 
 
 
是否為全學
期異動 時間 

 
 
 

全學期異動時間加 
是 

附全班同學簽名 

檢視申請單： 
1.申請人、授課教師、系主任及教 
室管理單位是否已簽章? 
2.上課時間是否符合日間部調(補) 
課時段? 
3.上課時間及教室是否衝突? 
4.上課地點改至圖書館或校內其他 
專業場所是否超過二次/學期? 
5.上課地點改至校外教學是否有列 
於授課計畫內?是否超過二次/學期? 

 
 
 
 
 
是否符合規定 是 A 

 
 
 
 
 
 
 

1.單次課程異動： 
教室使用登記。 

A 2.全學期課程異 動：
教務系統、場 地借
用系統更新。 

第一聯(白)註冊課務組存聯：註冊課務 
組自行建檔存查，並將存聯依系所排 
序備查。 結束 
第二聯(黃)申請者存聯：送還系(所) 
第三聯(紅)系辦公室存聯：送還系(所) 

 
 
 
 
 
 
說明：1.日間部調(補)課時段：星期一至五(不含每日第五節及星期三第六、七節)第一節至第十節，不包括進修部時段及星期例假日。 

2.每星期三下午第六、七節為各系舉辦週會及學生參與課外活動時間，不得用以實施補課及調課。 
3.教師如因課程需要利用圖書館或校內其他專業場所授課，每一課程每學期以「不超過二次」為原則。因課程需要實施校外教學，應列於授課計畫內，每學期以 
「不超過二次」為原則。 


